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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海岛海洋能是海岛地区绿色、清洁、低碳的海洋可再生能源,主要包括海岛潮汐能、海岛潮流

能、海岛波浪能、海岛温差能等,与海岛风能、海岛太阳能统称为海岛可再生能源。《海洋可再生能

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积极利用海岛可再生能源”,为其开发利用指明了方向。我国海

岛海洋能资源储量丰富,其开发利用有助于解决制约海岛发展、海上装备运行、深海资源开发等用

电问题,对于调整海岛能源结构、保护海岛海洋生态环境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总结

了发展海洋能的重要意义,描述了我国海洋能产业的发展现状,对海岛海洋能开发利用成果进行

了梳理,分析了海洋能在海岛应用的需求及前景,从顶层设计、激励政策、实施科技创新、开放共享

等方面给出了促进海岛海洋能产业化的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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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slandsmarinerenewableenergy(IMRE)isgreen,clean,lowcarbon,includingtidalen-

ergy,tidalcurrentenergy,waveenergy,thermalenergyandsoonaroundislandsarea,withislands

windenergy,solarenergytogetherarecollectivelycalledislandsrenewableenergy.The13thFive-

YearPlanofIMREdevelopmentclearlyputsforwardactivelyexploitingislandsrenewable

energy,whichshowsthedevelopingdirection.IMREisabundantinChinaanditsexploitationcon-

tributestoresolvingtherestrictpowerproblemssuchasislanddevelopment,marineequipment

running,deep-oceanresourceexploitation.Also,ithasimportantimplicationsforadjustingtheen-

ergystructureandprotectingecosystemofislands.Thispapersummarizedthesignificanceofde-

velopingIMRE,analyzedtheapplicationrequirementatislands,describedthedevelopmentsitua-

tionandachievements.Finally,developingproposaltopromotethedevelopmentofIMREwasg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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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romtopdesign,incentivepolicy,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openingandsharing.

Keywords:Islandsmarinerenewableenergy,Applicationrequirement,Developingproposal,Sci-

entific&technologicalinnovation

海洋可再生能源(以下简称“海洋能”)是绿色、

清洁、低碳的可再生能源,是指蕴藏在海洋中的可

再生能源,包括潮汐能、波浪能、潮流能、温差能和

盐差能等。随着世界煤炭和油气等化石能源供需

矛盾的加剧和温室气体过量排放引起的全球变化,

发展清洁能源,减少碳排放,成为全球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海洋能是可再生能源和

清洁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美等发达海洋国家非

常重视开发利用海洋能,将其作为战略性资源进行

技术储备[1]。我国海洋能资源储量丰富,近年来,我

国政府非常重视海洋能的开发利用,逐步加大在海

洋能开发利用方面的投入,尤其是海洋能专项的实

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海洋能技术水平的提升。

海岛海洋能是海岛地区绿色、清洁、低碳的海洋

可再生能源,主要包括海岛潮汐能、海岛潮流能、海岛

波浪能和海岛温差能等,与海岛风能、海岛太阳能统

称为海岛可再生能源。海岛作为人类开发海洋的远

涉基地和前进支点,是第二海洋经济区,在国土划界

和国防安全上也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我国面积大于

500m2 以上的海岛(除港、澳、台地区)有6900个以

上,总面积超过6600km2,其中有居民的489个,人

口470多万人。东海是我国岛屿最多的海域,其中舟

山群岛为我国第一大群岛,还有洞头群岛和福建沿海

岛屿;黄海有长山群岛及獐子岛等;渤海有庙岛群岛;

南海有广东沿海岛屿及东南西沙群岛等。开发海岛,

对于建设海洋经济强国具有重大意义。但能源供给

一直是制约海岛发展的关键问题[2]。海岛海洋能作

为海洋可再生能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分布式、可

持续利用且对环境影响小的特点,十分适合在海岛地

区的应用和推广,是优化海岛能源供给方式、促进海

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1 发展海岛海洋能的意义

我国海洋能资源丰富,岛屿众多,具备规模化

开发利用海岛海洋能的条件。海洋强国、生态文明

建设等国家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海洋

能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将发展可再生能

源作为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

1.1 发展海洋能是开发保护海岛(礁)的重要选择

我国拥有长达18000km 余的大陆海岸线和

14000km的岛屿海岸线,1万多个大大小小的海岛

和岛礁,沿海地区能源消耗大,海岛缺电现象严重,

通常情况下,边远海岛的电力供应采用柴油发电形

式。但柴油发电既消耗不可再生的传统能源,又不

环保,而海岛周边拥有天然的海洋能资源,有效开

发海岛海洋能资源,发展海洋能发电和海水淡化等

综合利用,可为海岛提供充足、稳定的能源和淡水

供给,建设宜居可守海岛。更重要的是,海岛有自

身的特殊性,岛上土地寸土寸金,而海洋能发电装

备位于海上,不占用珍贵的土地资源,因地制宜,海

能海用,是开发保护海岛(礁)的重要选择。

1.2 发展海洋能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

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大部分传统能源是一次

性非再生的,其利用过程往往伴随着相当程度的污

染,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压力,随着我

国《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节

约、清洁、安全”战略的实施,要求包括海洋能在内

的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减少碳排放、减轻环境压

力。海岛作为人们开发海洋、利用海洋的重要载

体,在开发过程中更要吸收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

避免先污染、后治理,努力建设海洋生态文明。按

照国际上的一般标准折算,利用海洋能发电比用煤

炭发电每度电约减排0.997kg二氧化碳和0.03kg
二氧化硫。如果建设5万kW 海洋能电站,每年便

可减排二氧化碳40万t余。我国近海海洋能资源

可开发量达6亿kW,粗略估计,每年可实现二氧化

碳减排50亿t余。

1.3 发展海洋能是拓展蓝色经济空间的本质要求

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深度转型期,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意义重大,海洋能产业作为典型的战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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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涉及工程装备设计、加工制造、海上安装

和运行维护等,具有产业链条长、带动性强等特点,

代表未来海洋产业发展方向。随着我国海洋能技

术的成熟与商业化,海洋能产业规模的不断壮大,

海岛应用前景更加明朗,将有效地促进海洋装备制

造、特种材料、交通运输、水产养殖、海洋防腐、海洋

工程、电力配送、海水综合利用、无碳制氢、燃料电

池等一大批上下游产业和技术的发展,推动海岛第

二经济区的积极发展。培育发展海洋能产业是增

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起到全局带动和重大引领作用。

2 海岛海洋能应用需求

我国拥有1万多个海岛和岛礁,绝大多数海岛

都面临不同程度的电力短缺问题,生产及生活用电

极为紧张。目前我国海岛能源利用方式以大陆供

给常规能源为主,主要包括海底电缆铺设直接供电

及柴油发电两种方式。前者适用于距离大陆较近

的海岛,后者适用于具备一定条件,但因距离大陆

较远等因素无法通过电缆直接供电的海岛。

2.1 近岸海岛供电现状存在电力不足和安全隐患

以广东省近岸海岛为例,据统计71.7%的海岛

电力供应来自大陆,13.0%的海岛依靠柴油发电,

其余海岛采用火力、太阳能、风力等其他方式发电。

目前,近岸海岛用电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困难:一是

电力供应不足。二是用电存在安全隐患。多数有

居民海岛电路敷设不合理,乱搭乱接现象严重,加

上台风等自然灾害侵袭,电线老化、破损严重,居民

用电安全得不到保障。

2.2 深远海岛礁开发新能源电力需求迫切

目前由于深远海岛礁距离大陆较远,通常难以

铺设海底电缆或加设海上输电线,用电多以柴油发

电为主,所使用的柴油从大陆由油船运输至各岛

礁。柴油发电技术虽然成熟可靠,但缺点也非常明

显。①海上运输柴油的附加成本非常高,导致每度

电单价高,政府须投入大量补贴,才能降低到当地

居民能够接受的价格水平。②柴油发电会产生大

量的空气和海水污染,不利于海洋环境保护。③须

在各海岛建设大量存放燃油的油库,占用了宝贵的

海岛陆地资源,且存在安全隐患。④石油资源为非

可再生资源,无法作为一种长久的能源供应手段。

以上种种表明,深远海岛礁对新型海洋能资源开发

需求迫切。

2.3 海洋能为缺电海岛提供电力来源

海岛周边丰富的海洋能资源及其他可再生能

源资源为缺电海岛电力稳定供应提供了最佳的选

择。随着国家对海岛可再生能源利用的重视,在全

国海岛保护规划的实施指引以及海洋能专项资金

项目、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等国家科技计划的大力支

持下,多个海洋可再生能源示范工程启动建设。广

东、福建、浙江、山东等地,先后开展了大管岛、大万

山岛、东澳岛、嵊山岛、斋堂岛、岱山岛和中央山岛

等多能互补示范电站工程和电网系统工程建设,为

海岛居民、海岛旅游、航标灯塔等提供电力。一方

面保障了人民生活基本稳定用电需求,另一方面降

低了人民生活用电成本。通过示范工程逐步提高

了可再生能源在海岛能源消费中所占比例。例如,

东澳岛多能互补分布式智能微电网示范工程持续

运行,使全岛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全年达到60%以

上,在海岛旅游淡季基本不启用柴油发电,且发电

成本由原来2.8元/度降至2.0元/度,民用电价不

再需政府补贴。长岛间歇式可再生能源海岛电网

示范工程,实现岛上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超过60%
以上,形成风、光、波浪能发电等多种可再生能源、

燃气轮机等多种能源结构的新型电力交换系统。

3 我国海洋能开发利用现状

在财政部的大力支持下,自2010年起中央财政

安排海洋可再生能源资金,从海洋能示范工程、关

键技术装备产业化、新技术研究试验以及公共支撑

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重点予以支持,极大地推动了

我国海洋能的发展,具备了开发利用海岛海洋能的

充分条件。以下从资源、技术、支撑服务体系、政策

等方面介绍海洋能开发利用现状。

3.1 我国海洋能蕴藏量丰富,分布状况基本摸清

海洋能资源量可用蕴藏量和技术可开发量两

种形式表示。海洋能的蕴藏量是指理论上地区每

年拥有的可再生能源资源量(也称理论装机容量和

理论年发电量),技术可开发量是指在当前技术条

件下可开发利用的可再生能源资源量(也称技术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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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容量和年发电量)。根据国家海洋局实施的“我

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908”专项)调

查成果[3],我国近岸海洋能(潮汐能、潮流能、波浪能、

温差能、盐差能、海洋风能)资源储量约为15.8×

108kW,理论年发电量为13.84×1012kW·h;总技术

可开发装机容量为6.47×108kW,年发电量为3.94×

1012kW·h。其中,潮汐能蕴藏量19286万kW,主要集

中在浙江、福建海域;潮流能蕴藏量883万kW,主要集

中在浙江、山东海域;波浪能蕴藏量1600万kW,主要

集中在广东、海南、福建、浙江海域;温差能36713万kW,

主要集中在南海海域;盐差能11309万kW,主要集

中在上海、广东、山东、福建、辽宁海域;海洋风能蕴

藏量88300万kW,主要集中在江苏、福建、山东、广

东、辽宁、浙江海域。我国近海海洋可再生能源蕴

藏量和技术可开发量见表1。

表1 我国近海海洋可再生能源资源统计

能源

蕴藏量 技术可开发量

理论装机

容量/

104kW

理论年发

电量/

(108kW·h)

装机容量/

104kW

年发电量/

(108kW·h)

潮汐能 19286① 16887① 2283② 626②

潮流能 833 730 166 146

波浪能 1600 1401 1471 1288

温差能 36713 32161 2570 2251

盐差能 11309 9907 1131 991

海洋风能 88300 77351 57034 34126

合计 158041 138437 64655 39428

  统计范围:潮汐能,① 近海10m 等深线以浅海域的蕴藏量;

②500kW以上的171个潜在站址的技术可开发量。潮流能,我国

近海主要水道的潮流能资源蕴藏量和技术可开发量。波浪能,我国

近海离岸20km一带的波浪能资源蕴藏量和技术可开发量。海洋

风能,我国近海50m等深线以浅海域10m高度风能蕴藏量和技术

可开发量。温差能,南海表层与深层海水温差不低于18℃水体蕴藏

的温差能。盐差能,我国主要河口盐差能资源蕴藏量和技术可开发

量。不包括台湾省。

我国海岛潮流能资源丰富,区域多位于海岛之

间的水道中,如舟山群岛所隔开的诸水道,占到我

国潮流能资源总量的一半以上,此外,渤海海峡的

庙岛群岛海域、长山群岛海域等海岛周边同样蕴藏

着丰富的潮流能、波浪能等海洋可再生资源。

3.2 我国海洋能技术水平显著提升,部分达到国

际先进水平

近年来,部分海洋能发电装置走出实验室,开

始在海上进行可靠性验证,逐步向装备化发展,具

备在海岛地区应用及推广的能力,甚至接近国际先

进水平,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4]。目前,潮汐能发

电技术基本成熟,基本实现了商业化运行,我国装

机规模最大的是已运行30多年的江厦潮汐试验电

站,总装机容量4.1MW,海洋风能进入了规模开发

阶段,潮流能、波浪能处于试验样机和工程样机示

范应用阶段,温差能处于原理样机研发阶段。举例

来说,由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所研制的100kW 鹰

式波浪能发电装置,是针对我国海洋能资源的特点

设计研发的新型波浪能发电装置,从鹰式波浪能发

电装置在广东万山岛海域的海试结果来看,该发电

装置在相对较低的研发成本情况下,多项关键性指

标已 达 到 或 接 近 国 际 上 较 为 成 熟 的 波 浪 能 技

术———丹麦的“WaveStar”波浪能发电装置,具有在

海岛等缺电地区应用推广的前景。在潮流能技术

开发方面,浙江大学研制了60kW 半直驱水平轴潮

流发电系统,在舟山摘箬山岛海域进行海试,海试

累计运行时间超过一年,与海洋风能建立了多能互

补系统,将摘箬山岛建成了海岛可再生能源科技示

范岛;浙江舟山联合动能新能源有限公司,作为一

家民营企业,在海洋能专项资金引导下,自筹资金

近1亿元,开发潮流能机组总装机容量达3.4MW,

是世界装机容量最大的潮流能发电机组,目前该潮

流能装置1MW 发电机组于舟山群岛岱山南部海

域已成功并网发电,半年时间累计发电量达17万

度,我国成为亚洲首个、世界第三个实现兆瓦级潮

流能并网发电的国家。此外,中国海洋大学海泥电

池能源供电关键技术及驱动监测仪器海上试验也取

得重要突破,填补了国内空白,首次实现国内最大海

泥发电装备驱动监测仪器长期稳定运行,为海洋、海

岛监测、探测及其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能源支撑。

3.3 我国海洋能支撑体系初步形成,服务水平明

显提升

“908”专项的实施基本摸清了我国海洋能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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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集区的总体分布状况,编制了海洋能资源分布图

集,填补了国内海洋能领域中勘查和选划方面的空

白,对海洋能开发与利用试验基地、示范工程选址

及海洋能电站规划具有重要意义。2013年,国家海

洋局印发《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纲要(2013—2016
年)》,根据海洋能资源分布特点和海岛需求状况,

布局了广东万山波浪能示范区、浙江舟山潮流能示

范区、山东威海海洋能研究试验区,在海洋能海上

试验场等支撑服务体系建设的带动下,吸引研发单

位、装备制造企业以及能源开发企业进驻,海洋能

产业正在不断集聚。海洋能研发单位已增加到近

150家,其中企业占比42%,包括国电、南网、中海

油、华能、三峡等大型企业,海洋能从业人员队伍也

已近2000余人。此外中国海洋大学设立了“海洋

能利用技术”硕士点;国电集团设立了“国家能源潮

汐海洋能发电技术重点实验室”,海洋能产业发展

所需人才及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同时,海洋能海

上试验平台逐步启动海洋能装备测试试验服务,国

家海洋技术中心海洋能室内综合测试平台初步建

成,测试规程及标准、运行管理办法编制完成,初步

形成了从试验水槽、测试平台、测量系统、数据采集

系统到运行管理的试验与测试能力,目前已开展了

包括潮流能发电装置室内定型测试试验、水平轴潮

流能发电装置尾流测量试验、点吸收式波浪能发电

装置模型试验等海洋能装置试验等多项。另外在

成果集成方面,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建立完成了我国

首个海洋能技术成果展厅,至今接待了50余批次领

导和国内外专家,成为海洋能宣传的一个重要窗

口,也是天津市南开区科普教育基地之一,对于宣

传我国海洋能发展成效具有重要意义。

3.4 海洋能发展“十三五”规划发布,多部门联合

推动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积极开发沿海潮汐能资源,《能源技术革命创新

行动计划(2016—2030年)》,提出到2030年,建成

与国情相适应的完善的能源技术创新体系。明确

指出“加强海洋能开发利用,研制高效率的波浪能、

潮流能和温(盐)差能发电装置,建设兆瓦级示范电

站,形成完整的海洋能利用产业链”。科技部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可再生能源与氢能”重点专项明确

要研究海洋能资源特性及高效转换利用机理方法,

并研发海洋能利用核心装备技术与实海况发电

系统。

2016年底,国家海洋局印发了《海洋可再生能

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十三五”期间海洋发

展的思路和目标,即坚持需求牵引、坚持创新引领、

坚持企业主体、坚持国际视野,以显著提高海洋能

装备技术成熟度为主线,着力推进海洋能工程化应

用,夯实海洋能发展基础,实现海洋能装备从“能发

电”向“稳定发电”转变,务求在海上开发活动电能

保障方面取得实效。其中,“积极利用海岛可再生

能源”作为“十三五”期间的第二大工作任务,从开

展海岛可再生能源评估、发展适应海岛环境的技术

及装备、开展海岛可再生能源多能互补示范等3个

方面予以重点部署,提出建设海岛多能互补示范工

程,在山东、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地区,优选已

有一定前期工作基础的海岛,到2020年建设5个以

上海岛可再生能源多能互补独立微网系统示范工

程,具备为海岛提供持续、稳定电力的能力。总体

来讲,国家多部门的联合推动,为海岛海洋能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但是,海岛海洋能存在分布不均匀、能量密度

不高等缺点,在新能源开发时,减少开发成本和提

高利用效率是研究的重点。另外相比之下,海洋能

开发在技术方面要比常规能源复杂许多,涉及工程

设计、装备制造、材料制造、资源评价、管理和配发

等诸多领域,必须要有多个领域的科研人才进行联

合,由于我国科研技术成果相对封闭,共享程度不

高,其中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经过“十二五”期

间的快速发展,我国海洋能工作的整体水平得到明

显的提升,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依然面临技术基

础薄弱、技术成熟度不高、示范规模偏小、综合人才

缺乏、公共平台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

4 发展建议

4.1 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谋划好海洋能发展布局

贯彻落实《海洋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

划》,明确海洋能产业发展的总方向、总目标及发展

重点和优先发展对象,以避免管理上的混乱和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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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发[5]。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应用为核心,落实

海洋能发展布局。注重发挥政府部门的协调作用,

在项目组织、用海用地、运行维护等方面统筹谋划,

确保海洋能重大示范工程高效实施和有效运行。

同时,着眼于未来,扎实做好海洋能发展路线图等

战略研究,支撑海洋能产业持续、健康、有序发展。

4.2 探索制定产业鼓励政策,推动市场化发展

借鉴风电、光伏产业发展经验,研究制定上网

电价、电价补贴等海洋能产业激励政策体系,探索

“后补助”方式,争取国家出台海洋能电价进行补偿

政策和税收减免优惠。在金融方面,争取建立支持

海洋能发展的多元投融资体系,以国家资金为牵

引,充分发挥社会力量,推动海洋能市场化发展。

以此带动海洋能技术的革新和快速升级,解决海岛

海洋能发电成本偏高的问题。

4.3 实施科技创新发展,推进技术突破和示范应用

突破海洋能核心装备技术,提高技术成熟度,

促进可靠、稳定、快速提升,发展适应海岛环境的技

术及装备,扩大示范规模,真正做到海洋能发电装

备示范运行。坚持“大中有小、小中有大”两条腿走

路,即发展大型装机容量海洋能装备,积极开发利

用海岛可再生能源,加大海岛并网或微网供电示范

运行,保障特殊缺电海岛地区用电,坚持发展海洋

能“民生工程”;发展小型装机容量海洋能装备,结

合海上开发活动、海底观测网建设、网箱养殖等用

能需求,实施“海洋能+”工程,为海岛居民生活提

供稳定的电力供给,有效拓展海洋能应用领域空间。

4.4 建立企业主体产业联盟,实现海洋能开放共

享发展。

产业发展关键在企业,应当建立以企业为主体

的海洋能产业联盟,吸纳各高校、科研院所等技术

优势,培养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从而达到各家优势

互补、拓展发展空间、提高产业竞争力、实现超常规

发展的目标,以快速实现海洋能从“能发电”向“稳

定发电”的转变;强调推进海洋能技术、装备、支撑

平台、工程应用的协同发展,完善海洋能产业体系

框架,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此外,坚持国际视

野,立足我国海洋能技术与产业优势,主动融入国

家“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海洋能技术“引进来”和
“走出去”,强化国际交流合作,形成多层次、宽领

域、高水平的海洋能技术和产业合作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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